
 

臺北市政府行政肅貪執行要點修正總說明 

一、 為端正政風、澄清吏治，本府於八十七年十月九日訂

頒臺北市政府推行行政肅貪執行要點，嗣於九十六年

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臺北市政府行政肅貪執行要點名

稱及其規定。按公務員行政責任之有無，係以是否違

反相關人事法規或契約規範為斷，而非以刑事責任之

有無為唯一準據，爰本次修正參照公務員懲戒法第二

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精神，不論是否構成貪瀆不法犯

罪，只須涉有公務上行政違失，即應檢討並追究行政

責任。 

二、 本要點共十點，本次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 參照公務員懲戒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精神，

縱公務員應受懲處之行為係受免刑、無罪、免訴、

不受理之判決，或經不起訴、緩起訴處分者，仍得

檢討其責任，修正第一點、第三點及第六點。 

(二) 定義本要點名詞，增訂第二點。 

(三) 因應法務部廉政署成立及端正政風行動方案停止適

用，修正第三點。 

(四) 公務員之行政責任分為「懲戒處分」及「懲處處

分」雙軌併行制，則倘涉有公務員懲戒法第二條情

形，應依同法第二十四條辦理，增訂第八點。 

(五) 為免政風單位追究所屬機關首長涉嫌貪瀆不法案件

之行政責任有所顧忌，及考量部分機關未涉政風單

位，增訂第十點。 


